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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必要性  

 

  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是指计划生育工作部门根据法律法规授权执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

规章，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的具体的计划生育行政行为。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是指各级人民政

府对所属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计划生育工作部门，以及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在

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对本系统在行政执法中进行监督检查的活动。其监督检查分为抽象行政行

为的监督检查和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  

 

  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由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负责。  

 

  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由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以及计划生育工作部门的法制工作

机构负责。其重点监督检查的范围包括：1作出计划生育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或组织是否具备计划

生育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受委托的组织从事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是否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委

托，是否超越职权；2．是否遵守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程序，其程序是否合法；3．具体的计划生育行

政行为适用实体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4．是否依法进行计划生育行政复议等。  

 

  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相关法规的颁布实施，地方性计划生育法规和规章进行了修

订。从颁布实施一年多的情况来看，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活动中，特别是对违反法

律法规生育当事人作出征收决定以及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过程中出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这

些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必须有新的工作思路、新的工作机制来加以解决和完善。

因此，各级相关部门要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加大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活动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力

度。  

 

  四川省达县借《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相关法规的颁布实施之机，针对县城暂住人口和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难、难管理的问题，已进行了历时一年的清理。据统计：现已办理了人户登记暂

住人口5881人，办理暂住证512本，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4670人次，共清理流动人口违反法律法

规生育1158件，涉及到8省市、11个地市州、28个县市区。在清理过程中，对县内25件“越权处

理，认定事实不清，引用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作出了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决定；县外

市内有10件由市计生委进行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有4件市外省内越权处理的，经过与所

在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联系后，按法定程序予以撤销和变更，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清理来看，

存在着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从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来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

二款规定“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因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在一地受到处理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

受到处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

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现有两个疑点：一是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当

事人在现居住地被处理了，而未履行又流动到另一地居住，或者回到户籍所在地居住。在另一地或

户籍所在地如何去认同该当事人被处理一事。二是当事人在现居住地被处理时，只履行了一部分而

未完全履行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义务，回到户籍地后，当事人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如何运作。其

征收标准较低和当事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法律责任，在一些地方已经造成了十分被动的局



面。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当事人的生育行为发生时，其现

居住地或者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均未发现的，此后由首先发现其生育行为的

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按照当地的征收标准作出征收决定”。那么如何界定“此后由首先

发现”，是否可理解为：作出征收决定，可以是现居住地，也可以是户籍所在地，也可以是其他地

方，也许途经一地被发现，都可以处理。  

 

  由于对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后，该不该处理，该谁处理存在着认识模糊，概

念不清，导致一些地方在流动人口管理中存在着“松于管理，严于收费”的问题。  

 

  (二)从客观上来看，存在着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当事人法律观念淡薄，为了达到少缴纳社会抚养

费的目的，恶意规避计划生育部门的处理。  

 

  案例1：  

 

  某某夫妻，长期居住在户籍所在地达县某某乡，未外出务工。2003年6月5日在该乡中心卫生院

自然分娩一男婴，现存活，属违反法律法规生育。由于户籍所在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标准是17000

元．2003年7月16日当事人经人介绍到省外某某县某某镇人民政府接受处理。该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作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决定征收社会抚养费3000元。当事人于当日就向该县某某镇人

民政府缴纳3000元，某某镇人民政府向当事人出具了《某某省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并向当事人

作出了《违反计划生育处罚结论书》。该夫妻应在当地缴纳社会抚养费17000元，而现在只缴纳了

3000元，少缴纳了14000元，这种恶意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在当地造成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因

此，计划生育公正执法也无从说起。  

 

  (三)从主观上来看，极少数计划生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受利益驱动的影响，以抢收社会抚养费

为目的。据统计，在这次清理中有25对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当事人，在接受了达县计生委作出的征收

社会抚养费处理决定后，回到户籍所在地或其他居住地，又接受了处理，更有甚者，为了收到社会

抚养费，一些地方把处理时间提前，以此造成比达县先处理的假象。  

 

  案例2： 某某夫妻，男方户籍地是达县县外某某乡，女方户籍地是达县某某乡。该夫妻于2003

年1月来达县县城务工，现居住在达县县城，从事建筑业。该夫妻于2002年11月违反法律法规生育

一个孩子。达县计生委2003年5月26日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征收该夫妻社会抚养费17000元，于2003年

5月26日将征收决定直接送达当事人。  

 

  2003年11月6日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员要求该夫妻缴纳社会抚养费时，该夫妻却出示了由其父

亲去男方户籍地申报处理，并向该乡计生办缴纳了6500元社会抚养费的相关证据。后经该区计生委

政策法规科调查核实，该乡计生办把时间提前到2002年8月3日(比孩子出生时间还早2个多月)，向

该夫妻作出了《计划生育行政处理决定书》。现当事人拒绝履行达县计生委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

费决定书》。  

 

  综上所述，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当事人有的已在达县接受了处理；有的人在达县，居住在达县，

户籍地在达县，生育行为发生在达县，又没有外出务工、经商、居住，仍然通过其他手段在县以

外，市以外甚至省以外接受处理，只缴纳3000-5000元社会抚养费或者没有履行，这些问题的存在

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加大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力度势在必行。  

 

  二、充分发挥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把“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

法律的严格实施”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建立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

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体系。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要与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法制工作部门，相互配



合，相互支持，建立健全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信息交换机制，对本级以及下级计划生育行政执法

活动实施全程监督检查。  

 

  (一)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  

 

  要对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及时地进行备案审查，审查是否与法律法规，上级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重点应放在各县(市、区)发布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标准是否与法律、法

规、规章的要求相吻合，有没有降低征收标准的问题存在。同时，对相邻的县(市、区)征收发布的

标准实施干预，在法律法规许可的幅度内实施综合平衡，也就是说，相邻的县(市、区)发布的征收

标准不能相差太大，否则受主观因素、客观因素的影响，难以追究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当事人的法律

责任。  

 

  (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  

 

  具体行政行为量大面宽，情况复杂，很难把握，现阶段要侧重于各地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进行监督检查。要建立健全对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当事人作出征收决定以及社会

抚养费征收情况的逐级报告机制、信息交换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  

 

  一是对流动人口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当事人作出征收决定实施干预。  

 

  首先要明确“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和“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的概念。《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工作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是指现居住地不是户籍所在地，异地从事务工、

经商等活动或者以生育为目的异地居住，可能生育子女的已婚育龄人员。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属流动人口需办理婚育情况证明”是指：离开户籍所

在县(市)的行政区域；在异地居住30日以上；年龄在18周岁至49周岁之间；从事务工、经商活动

(探亲、访友、就医、上学、出差等除外)。其次，不能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当事人在探亲、访

友、就医、路过等期间，当地计划生育部门就可以以流动人口违反法律法规生育的名义进行处理。

实践证明，即使对这种当事人作出了征收决定，也难以使当事人履行其法律责任，因此，对流动人

口违反港律法规生育当事人作出征收决定，应界定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

从事经营活动，能够完全履行其法律责任的现居住地；有固定居所的现居住地以及户籍所在地，否

则按越权行政行为论处。  

 

  二是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实施干预。  

 

  要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抽查和检查的办法，督促加强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信息反

馈。要加强城市社区流动人口管理队伍建设，做到有人管事，有人做事，有钱办事。要纳入社区管

理责任化，融入物业管理制度化，查验婚育证明经常化。要与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楼院、文明小

区、文明社区结合起来。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纳入年度目标管理的

内容，纳入单位领导政绩的考核。要坚持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

原则。对管理不力，信息不畅的，要限期整改。  

 

  三是对流动人口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实施干预。  

 

  要彻底根治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只注重处理和征收社会抚养费，片面追求“眼前利润”的作法。

要充分认识到对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当事人征收社会抚养费不到位，不彻底，恶意规避和减轻了当事

人的法律责任，直接导致了执法不公，这是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活动的“政治腐败”。因此，建议在

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中，增加“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当事人在现居住地或者户籍所在地

接受处理后，未缴纳或未缴清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地必须委托当事人户籍地或现居住地继续征收。

其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标准有差异的，实行就高的原则。”这样的条款，来确保当事人法律责任到

位。  

 

  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生育观念，造就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的复杂性和艰目I生，特别是



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地理环境，人文理念等因素。既有群众法制观念不强的一面，也有执法主体本

位主义严重，受利益驱动影响，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低下的一面。因此，现阶段必须加大计划生育行

政执法监督检查力度，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文明执法。建议：建

立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监督约束机制，对“乱处、抢收”社会抚养费的采取行政

的、经济的、政治的手段，实行通报批评，加倍扣减下拨经费，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等过错责任

追究办法，来有效遏制此类事件的发生，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理顺处理征收秩序，启

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把西部地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融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建设小康社会

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  

 

文章来源：《人口与计划生育》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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